國立中山大學經費收支代碼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
	預算科目
	

	計畫名稱
	

	執行期間
	自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日 止

	申請單位
	

	聯絡人
	

	聯絡分機
	

	單位主管
	

	會  計  室
	核定計畫代碼：
	業    務

單    位
	

	校    長

（授權代理人）
	

	備   註
	一、本單僅適用於建教合作（不含國科會）、代收款、其他作業外、推廣教育等自籌收入。
二、業務單位請加會推教中心（推廣教育班）。
三、核章完成後正本請送會計室憑辦。


